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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人才高质量发展，这些代表建议获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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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企业人才评价改革力度
发挥职称评价“指挥棒”作用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自主创新的关键。去年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广东代表团的

代表们聚焦人才高质量发展，围绕产业人才评价、职业技能认定、乡村振兴人才定向培养等方面

提出建议。今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近日，记者了解到，这些建议已获得国家相关部委的答复。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近日，2024年中央一

号文件公布，文件明确提出“壮大乡村人才队伍”，进一步

强调人才培养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去年全国两会期

间，全国人大代表、华南农业大学科学研究院院长（新农

村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谢青梅为打造高素质乡村振

兴人才队伍建言，建议全面实施“县镇村乡村振兴人才定

向培养专项计划”。

农业农村部对此答复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乡村人才定向培养工作，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

见》，农业农村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要求，于 2021 年底

制定印发《“十四五”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

划》，对加强乡村人才定向培养作出具体部署，提出通

过公开招录、定向培养、人才聘用、劳务派遣、招募志

愿者等方式，充实基层农村改革服务力量；鼓励各地

通过“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等方式，引导高

校毕业生、技术人员等向基层农业公共服务机构流

动。

在打造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共同体”方面，农业农村

部会同教育部统筹用好社会资源，将农业高校、涉农职业

院校、农业企业等纳入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鼓励和支持

他们积极参与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

2022年，全国共有36所农业高校、167家农业职业院

校承担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任务，共有196家农民合作

社、139家农业企业、1142所其他民办机构参与高素质农

民培育工作。

农业农村部加强与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合作，依

托“快手”平台开展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

村青年主播”培育工作，打通高素质农民向社会展示、推

广重点帮扶县农产品、文化等通道。

答复表示，近年来，各有关部门多措并举，积极探索

推进乡村人才定向培养试点示范工作，有力带动提升农

业农村人才队伍整体素质。教育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

探索推进涉农专业订单定向人才培养计划，实施“入学有

编、毕业有岗”改革试点。

目前，支持全国10余所涉农高校与地方政府、企事

业单位合作，根据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事业单位需求，推出

“农科生订单式培养计划”“订单定制人才培养计划”“乡

村振兴专项”等，着力为基层培养一批知农爱农的高素质

专业人才。

下一步，将进一步完善细化乡村人才定向培养部

门间协作机制，明确责任分工，指导各地进一步加大

乡村人才定向培养力度，形成推进乡村人才定向培养

工作的合力。同时，坚持本土培养和外部引进相结

合，不断健全人才工作机制和支持保障政策，持续推

动乡村人才队伍素质提升、结构优化和作用发挥，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

人才支撑。

作为来自产业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广州

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技术质量部中心检验科

主管钟丽琴尤为关注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

“由于没法获得符合评价标准条件要求的

相应发证机构的职业资格证书，使得一些技术

水平高超的技能人才在职业晋升上犯了难。”因

此，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钟丽琴提出“关于加

快推进技能等级证书跨区域互通互认，充分发

挥技能人才能动作用的建议”。

针对钟丽琴的建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答复表示，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

见》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改革完善技能

人才评价制度的意见》（人社部发〔2019〕90号）

等文件精神，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内职业资格可

颁发职业资格证书；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

资格退出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转为社会化等级

认定，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两类证书均纳

入人才统计范围，落实相关政策，兑现相关待

遇，具有同等效力。

根据职业资格制度改革要求，水平评价类

技能人员职业资格退出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政

府有关部门推荐的社会培训评价组织经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后，可承担本部门退出

职业资格目录的职业（工种）的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工作；符合条件的全国性行业组织经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备案后可承担本行业退出职业

资格目录的职业（工种）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

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公布的社会

培训评价组织根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和行业企

业评价规范对劳动者进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对合格人员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相应证书

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提供查询验证。

下一步，将全面推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普

遍建立与国家职业资格制度相衔接、与终身职

业技能培训制度相适应，并与使用相结合、与待

遇相匹配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

度，为技能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营造有利环境。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广州迈

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团省委兼职副书记袁玉宇提出“关于深入优化

产业人才认定和职称评审的建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答复时表示，近年

来，按照中央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的总体部署，针对产业人才评价工作中出现的

分类评价不足、标准单一、社会化程度不高、用

人主体自主权落实不够等突出问题，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不断深化人才评价机制改革。

在产业人才评价认定方面，改变以静态评

价结果给人才贴上“永久牌”标签的做法，建立与

产业发展需求、经济结构相适应的企业人才评价

机制，突出创新实践能力和实际贡献，实行成果

代表作制度，以专利成果代替论文要求。对于业

绩突出的产业人才，可放宽学历、资历、年限等条

件限制，让更多产业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随着各项改革的不断落地，非公领域产业

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据统计，2015 年至 2019

年，非公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增加513.8万人，人

才总量达到4335.6万人，占专业技术人才总量

的 55.3%，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人才支撑。

下一步，将继续深化人才评价机制改革，落

实用人主体自主权，发挥政府、市场、专业组织、

用人单位等多元评价主体作用，营造有利于产

业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评价制度环境。

针对民营企业职称评审工作，答复称，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2020年印发《关于进一步

做好民营企业职称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

〔2020〕13号），进一步优化民营企业职称评审工

作，充分激发和释放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创

新创造活力。

具体举措包括：拓宽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

才职称申报渠道，支持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通

过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工商联、行业协会商会等

社会组织申报职称；下放职称评审权限，制定相

应的产业人才评价标准，建立以企业专家为主体

的评审专家库，支持企业开展自主评审或联合评

审，进一步调动企业积极性；创新民营企业职称

评价方式，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对民营企业专业技

术人才实行单独分组、单独评审，建立职称评审

“绿色通道”或“直通车”，民营企业高层次、急需

紧缺人才等可直接申报相应级别职称等。

下一步，将继续加大企业人才评价改革力

度，进一步完善符合产业人才特点的评价标准，

更好地发挥职称评价“指挥棒”作用，进一步加

强产业人才队伍建设。

■全媒体记者 许接英

建议：优化产业人才认定和职称评审

答复：将进一步完善符合产业人才特点的评价标准

建议：加快推进技能等级证书跨区域互通互认

答复：将全面推动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与待遇相匹配

建议：全面实施乡村振兴人才定向培养专项计划

答复：完善细化协作机制 加大定向培养力度


